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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奉贤区经济委员会文件 
 

 

奉经〔2019〕15 号                     签发人：徐建龙 

 

关于做好奉贤区中小锅炉提标改造专项支持资金 

申报审核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本市中小锅

炉提标改造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沪府办规〔2018〕33 号）、《上

海市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沪府办发〔2017〕

9 号）、《奉贤区关于加快推进本区中小锅炉提标改造工作的实施意

见》（奉经【2019】5 号，以下简称“实施意见”），为进一步加快推

进中小锅炉提标改造工作，改善空气环境质量，做好奉贤区中小锅

炉提标改造专项支持资金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建立工作机制 

区级各相关部门和单位按照实施意见履行职责。 

各镇（街道）、开发区（公司）、社区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中小

锅炉提标改造工作，要明确此项工作牵头推进部门，明确工作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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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目标。各牵头推进部门应当在本区域内企业锅炉改造完成后，辅

导并协助改造企业做好申请财政专项补贴资金的材料并进行初审，

报区经济委员会。 

二、项目申报条件 

（一） 在 2018 年 1 月－2020 年 9月 30 日期间完成锅炉提标改

造并通过验收，在“50%、75%”等主要工况负荷下实现达标排放的

本区中小锅炉使用单位。 

其中，“中小锅炉”是指单台出力 65t/h 以下的蒸汽锅炉、热水

锅炉、有机热载体锅炉及直燃机。 

“提标改造”是指在满足原有设施功能的前提下，通过燃气燃

油中小锅炉更换、改造燃烧器或更换整体锅炉；燃油中小锅炉更替

为燃气锅炉或电加热方式；燃气燃油中小锅炉末端治理技术等方式

实现排放达到《上海市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1/ 387—2018）

的相关要求。 

“使用单位”指本区注册登记的企事业单位（含个人独资企业、

合伙企业、工商个体户等）。 

（二）支持对象为实施改造的锅炉使用单位。 

（三）项目申报一年分两批进行。同一单位须在完成本单位所

有锅炉提标改造后，于每年 6 月 15 日、11 月 15 日之前提出资金申

请。 

（四）实施中小锅炉提标改造，须严格按照国家及本市安全、

节能、排放相关技术规程、标准、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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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于采用末端治理技术进行提标改造的锅炉使用单位，

应采用下列两种方式之一进行运营管理：一是按照相关规定，安装

尾气在线监测设施，并接入环保部门相关监控系统（20 蒸吨/小时及

以上锅炉必须采用这种方式）；二是明确末端治理运行服务商，确保

治理设施的稳定运行和达标排放。 

（六）对于直接关停或采用管网供热替代的锅炉设施，不纳入

本政策支持范围。 

（七）同一项目不可重复申请享受同级财政资金扶持。 

三、申报材料要求  

各镇（街道）、开发区（公司）、社区牵头部门应向区经委报送

以下材料： 

（一）以各镇（街道）、开发区（公司）、社区为单位，报送本

辖区内中小锅炉提标改造专项支持资金申请的书面报告（以文件形

式），列明项目实施总体情况，项目改造申请总资金及资金使用汇总

表（见附件 1）； 

（二）单个项目申报材料（应至少包含以下内容）： 

1、《上海市中小锅炉提标改造专项支持资金支持申请表》及申

请报告，在申请书封面和申报单位意见处加盖公章（见附件 2） 

2、改造前锅炉容量证明材料； 

3、锅炉改造相关设备、设施采买证明材料； 

4、锅炉质量合格证明材料； 

5、燃烧器型式试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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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经核准机构提供的锅炉监检报告/检验报告、锅炉能效测试

报告，并经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认可（非特种设备锅炉不需提供）； 

7、经市生态环境部门备案的第三方监测机构出具的“50%、75%”

等主要工况负荷下达标排放监测报告（改为用电设施的不需提供），

并经区环保部门认可； 

8、对于采用烟气末端治理技术的项目，20 蒸吨及以上锅炉安装

尾气在线监测设备并提供排放监测报告，20 蒸吨以下锅炉提供尾气

排放监测报告或由锅炉使用单位和末端治理运行服务商双方签字的

达标排放的承诺书； 

9、清洁能源供应合同（非“油改电”、“油改气”项目不需提供）； 

10、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其它企业认为需要提供的材料。 

四、申报审核程序 

  （一）项目申报。锅炉使用单位在完成锅炉提标改造，并通过

区环保部门对改造项目排放情况、区市场监管部门对改造项目的能

效、安全运行情况的审核后，向所在镇（街道）、开发区（公司）、

社区牵头推进部门提交市、区两级资金支持申请材料。 

（二）项目初审。镇（街道）、开发区（公司）、社区在审核锅

炉改造单位提交的书面材料确定无误后，指导企业在“奉贤区产业

发展扶持政策申报服务平台（http://fxcy.67156715.com/）”上传

申报资料，并将专项支持资金申请的书面报告（以文件的形式）、项

目改造申请总资金及资金使用汇总表（见附件 1）交区经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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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复审。区经委对不符合要求或缺少相关内容的申报

材料予以退回或要求申报企业在限定时间内补齐，并汇总通过审核

项目，报送市经济与信息化委。 

（四）市级审定。 

1、第三方机构复核。市经济信息化委组织第三方机构进行资料

审核，并进行现场抽查复核。 

2、部门会审。市经济信息化委会同相关部门对第三方复核情况

进行审定，其中市经济信息化委负责组织资金申报审核等工作；市

生态环境局负责指导和协调各区环保部门对改造项目排放监测结果

的确认，并开展抽查；市市场监管局负责指导和协调各区市场监管

部门对改造项目安全和能效结果的确认。 

（五）项目公示。市经济信息化委将审定合格项目进行公示。 

（六）计划下达。市经济信息化委将公示后的资金补贴申请报

市节能减排办（市发展改革委），市节能减排办（市发展改革委）下

达资金使用计划，市经济信息化委依据资金使用计划，向市财政局

申请拨付市级支持资金。市财政局依据财政资金支持管理的有关规

定，将市级支持资金纳入市对区的专项转移支付。 

（七）资金拨付。区财政局将公示后的市、区两级支持资金拨

付到各相关锅炉使用单位，区级支持资金拨付不得晚于市级资金拨

付。区财政在向审核并公示通过的企业补贴资金到位后，向区经委

提供区级资金到位证明，包括区配套资金的安排与承诺，上一批次

项目支持资金拨付情况，由区经委向市经济信息化委提出市级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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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资金的申请。 

（八）监督管理。市经济信息化委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后评估机

制，并委托相关单位对获得市级专项支持资金的区或者项目单位进

行定期抽查和专项评估。严格用户单位、第三方检测机构、改造服

务商的监督管理，对经检查发现虚报，将追回全部已拨付的专项资

金，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并将违规企业的失信

信息，提供给本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 

五、项目申报及咨询 

（一）申报时间。请各镇（街道）、开发区（公司）、社区牵头

部门于每年 6 月 30 日、11 月 30 日前将资金支持申请和相关附件材

料报送至区经委，区经委汇总后于每年 1月底、7月底前报送至市经

济信息化委。 

（二）项目申报咨询 

李  鹏 市经济信息化委节能与综合利用处 23112700 

王茜茜 市经济信息化委节能与综合利用处 23112730 

顾向红 奉贤区经济委员会技术改造科     57420857 

廖 源  奉贤区经济委员会技术改造科     57420857 

（三）申报材料提交 

申报材料一式四份，一份交由区经委保存，一份企业自已保存，

其余二份由区经委收集后交市受理窗口。 

区经委受理时间：每周二、周四下午 13:30-17:00 

六、重要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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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申报阶段实行守信承诺和信用审核制，对于存在严

重失信行为的，取消获得专项支持资金资格。为顺利获得支持资金，

请各镇（街道）、开发区（公司）、社区关注企业、企业法定代表人、

项目负责人等在申报支持资金前 5 年内（含申报年度）的信用信息

记录。 

（二）市经济信息化委、奉贤区经济委员会从未委托任何机构

或个人代理锅炉提标改造（低氮燃烧）专项资金申报事宜，将严格

按照有关标准和程序受理申请，不收取任何费用。如有任何机构或

个人假借市经信委、区经委或工作人员名义向企业收取费用的，请

知情者向市纪委监委驻市经济信息化工作党委纪检监察组举报。 

 

附件：1、镇（街道）、开发区（公司）、社区年度锅炉提标改

造专项支持资金使用汇总表 

    2、上海市中小锅炉提标改造专项支持资金申请 

    3、关于查询上海市公共信用信息的委托授权书 

    4、各镇（街道）、开发区（公司）锅炉改造联络员通讯录 

 

 

上海市奉贤区经济委员会 

2019 年 3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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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镇（街道）、开发区（公司）、社区    年度锅炉提标改造专项支持资金使用汇总表 

 

注：锅炉容量以千瓦为单位的，折算标准为 700 千瓦等同于 1蒸吨       申请单位：                 申请时间：     

 

填表人：               手机：                         分管领导（签字）：                单位盖章：                                                           

序

号 
单位名称       

改造前锅炉 

型号 

改造前锅炉 

总蒸发量 

（t/h） 

提标改造方式 
项目竣

工时间 

申请市

级资金 

（万元） 

申请区

级资金

（万元） 

使用单位地址 联系人 手机 

           

           

           

           

           

           

           

           

           

           



9 

附件 2   

上海市中小锅炉提标改造专项支持资金申请 

 

 

 

企业名称（全称）：                 （章） 

企业法定代表人 ：                       

地          址 ：                       

邮  政  编  码 ：                       

电          话 ：                       

联    系    人 ：                       

电          话 ：                       

 

 

 

 

 

 

 

年    月     日 

（注：请申报企业添加目录，编写好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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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请  承  诺 

 

申请企业承诺： 

一、我单位承诺未曾申领其他市级支持资金，且验收通过的

锅炉严格落实《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1/387-2018）相

关排放要求，稳定达标排放。如存在弄虚作假、伪造数据、骗取

支持资金行为，我单位同意市级相关部门追回资金，并承担相应

法律责任。 

二、我单位承诺，改造后锅炉、燃烧系统符合《燃油（气）

燃烧器安全技术规则》、《锅炉安全技术监察规程》的规定，我单

位同时保证规范操作、安全运行。若存在弄虚作假、伪造信息，

造成安全事故的，我单位同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三、申请中所提交的文件、证件及其相关材料是真实的，复

印件与原件一致，并对因所提交材料虚假所引发的一切后果承担

法律责任； 

四、遵守法律、法规、规章和管理规定。 

 

 

           申请企业（盖章）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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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中小锅炉提标改造专项支持资金申请表 

项目

单位

情况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单位地址  所属区  

项目联系人  手机  电话  

项目

情况 

开工日期  竣工日期  
项目投资

（万元） 
 

锅炉信息 

（每台锅炉

逐一填写） 

改造前 

锅炉型号 

改造前 

锅炉燃料 

改造前 

锅炉蒸发量 

（热功率） 

改造方式：如油改电、油改

气、更换燃烧器、更换锅炉

（需注明型号及蒸发量）等 

    

    

改造项目 

技术措施 
 

改造后排放 

、能效情况 
 

支持

申请 

支持依据

（每台锅炉

逐一填写） 

改造前锅炉 

蒸发量（热功率） 

（热功率） 

支持标准 
市级支持 

（万元） 

区级支持 

（万元） 

    

    

合计     

申报单位意见 
 

法人代表（签字）：             （公章） 

镇（街道）、开发区（公司） 

 
审核意见：                    （公章） 

区市场监管局 

验收意见： 

年     月     日 

（公章） 

区环保局 

验收意见： 

年     月     日 

（公章） 

区经委 

 

审核意见： 

经审核，该项目符合财政资金支持条件。核准市

级财政支持     万元，区财政支持     万元。 

年     月     日 

（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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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中小锅炉提标改造专项支持资金申请报告内容 

一、企业概述 

二、项目概述 

1、开竣工日期 

2、原锅炉系统概述（附照片） 

3、改造后锅炉系统概述（附照片） 

4、项目实施单位 

5、项目改造技术措施 

三、项目投资 

1、设备购置费： 

2、工程施工费： 

四、项目节能减排效果 

1、改造后能效改进情况简述 

2、改造后排放改进情况简述 

五、申报材料要求的相关证明材料原件或复印件 

1、改造前锅炉容量证明材料； 

2、锅炉改造相关设备、设施采买证明材料； 

3、锅炉质量合格证明材料； 

4、燃烧器型式试验报告； 

5、锅炉监检报告/检验报告、锅炉能效测试报告 

6、排放监测报告； 

7、尾气排放监测报告或达标排放的承诺书； 

8、清洁能源供应合同 

9、申报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0、其它企业认为需要提供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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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关于自然人的信用查询授权书模板 

 

关于查询上海市公共信用信息的 

委托授权书 
 

本人×××为×××××公司的法人代表/××××项目的负

责人，为开展专项资金项目申报工作，同意授权上海市经济和信息

化委员会对本人开展上海市公共信用信息查询及信用评估等工作。 

本项授权仅用于本单位申报的××××××××资金的×××

×××××项目使用，如获得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支持，上

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可在项目实施期内通过上海市公共信用信

息服务平台查询本人相关信用信息。 

特此授权。 

  

姓名：                  

身份证号码：                  

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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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各镇（街道）、开发区（公司）锅炉改造联络员通讯录 

 

序号 单位 姓名 电话 

1 西渡街道 徐胜强 57155581 

2 东方美谷公司 茅海波 37195047 

3 奉城镇 金燕 57513793 

4 海湾镇 戴琳 57505911 

5 海湾旅游区 邬燕红 57120928 

6 金汇镇 宋军民 57480331 

7 庄行镇 徐明敏 37182123 

8 四团镇 董正华 57531899 

9 柘林镇 侯春锋 57492870 

10 南桥镇 翁鞠辉 57191066 

11 青村镇 沈晓威 57567055 

12 工业开发区 俞岚 33655129 

13 杭州湾开发区 蒋辰 57448000*5044 

 

 

 

上海市奉贤区经济委员会办公室        2019 年 3 月 11 日印发   


